
附件 2

广东省建筑起重机械租赁、安装企业

信用评价标准

1. 总则

1.1 为指导建筑起重机械租赁、安装企业信用评价工

作，制定本评价标准。

1.2 建筑起重机械租赁、安装企业按照此评价标准提供

有关资料。租赁分会按照此评价标准进行信用评价。

2. 信用评价信息构成

租赁、安装企业的信用评价内容包括：企业规模与实力、

企业管理及运行、安全技术保障能力、遵纪守法情况、不良

行为。

（一）企业规模与实力：基本条件、场地及装备、设备

数量与价值、技术力量、资质、表彰与科技奖励、标准编制

与专利成果。

（二）企业管理及运行：质量安全管理制度、设备安全

技术档案、行为规范性。

（三）安全技术保障能力：方案的编审情况、方案的专

家审查情况、方案的实施情况。



（四）遵纪守法情况：是否被追究为责任事故、是否被

行政处罚、是否被通报批评、是否被行政执法检查认定为违

法违规行为。

（五）不良行为：是否存在挂靠及非法分包、劳资纠纷、

非诚信行为。

3. 信用评价得分及结果

信用评价得分=企业规模与实力评价得分+企业管理及运

行评价得分+安全技术保障能力评价得分-遵纪守法情况评

价得分-不良行为评价得分。

信用评价得分满分为 110 分。

（一）信用评价得分在 85 分以上（含 85 分）的，信用

评价等级为“A”；

（二）信用评价得分在 75 分（含 75 分）至 85 分（不含

85 分）的，信用评价等级为“B”；

（三）信用评价得分在 60 分（含 60 分）至 75 分（不含

75 分）的，信用评价等级为“C”；

（四）信用评价得分在 60 分以下（不含 60 分）的，信

用评价等级为“D”。

4.信用评价项目和评分标准

按照以下评价项目和评分标准，对建筑起重机械租赁企

业的信用信息进行评分。



类别 序号
评价项目

及内容
分值标准 评价方法及操作细则 分值

（一）

企业规

模与实

力

1

营业执照

及企业资

质

起重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资

质证书（安装企业）其中壹级

（5分），贰级（3分），叁级

（2分），且经营范围包括：房

屋建筑、市政工程施工或机械

设备租赁（租赁企业）；

满足该项条件，得 5 分，

如无工商法人登记证书

的,中止评价；

5

2
场地及装

备

1、办公场所面积租赁不小于

100 平方米或自有不小于 50 平

方米(3 分)；

2、设备存放及维修场所面

积:2000-3000 平方米（3分）、

大于 3000 平方米(7 分)；

3、装备台数：单台价格 5000

元及以上每台 1分，累计 5分。

1、满足该项条件，得 3分，

否则评 0分；

2、满足该项条件，得 7分，

否则评 0分；

应提供产权证明、土地使

用证明或租赁合同，且在

有效期内

3、满足该项条件，得 5分，

否则评 0分；

应提供装备（具有现场吊

装及维修设备）的购买发

票或证明

15

3
设备数量

与价值

1、塔吊、施工升降机、门式起重机

100 台及以上或总价值 4000 万元以

上(20 分)；

2、塔吊、施工升降机、门式起重机

75 -99 台或总价值 3000-4000 万元

(16 分)；

3、塔吊、施工升降机 50 -74 台或

总价值 2000-3000 万元(12 分)；

4、塔吊、施工升降机 20 -49 台或

总价值 1000-2000 万元(8 分)；

5、塔吊、施工升降机、门式起重机

1-19 台或总价值 50-1000 万元 (4

分)

备注:物料提升机为施工升降机类，

1 台物料提升机按 0.2 台施工升降

机计算

应提供产权证或购买发票

证明
20



类别 序号
评价项目

及内容
分值标准 评价方法及操作细则 分值

4 技术力量

1、机械或电气专业高级工程师

(2 分/人，累积分不超过 2分)；

2、机械或电气专业工程师(2 分

/人，累积分不超过 4分)；

3、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1 分

/人，累积分不超过 6分)；

4、专职机械管理员（1分/人，

累积分不超过 2分）；

5、特种作业人员 (0.5 分/人，

累积分不超过 8分)。

具备相应专职安全生产管

理人员和特种作业人员的

资格证，并提供人员劳动

合同和连续 3 个月的社保

缴纳证明。

22

5 业 绩
租赁、安装合同每份 0.5 分，

累计不超过 8分

本公司有效的租赁、安装

合同
8

6
表彰与科

技奖励

1、省、部级表彰、科技奖励(2

分/项)；

2、地市级表彰、科技奖励(1 分

/项)

应具有表彰单位的文件或

证书，以文件或证书发布

之日起二年内为有效加分

期。

5

7

标准编制

与专利成

果

1、主编国家标准 (3 分/项)；

2、参编国家标准或主编行业标

准、地方标准(2 分/项)；

3、参编地方标准(1 分/项)；

4、获得与建筑起重机械有关的

专利成果(2 分/项)

以标准发布日期、专利发

证日期之日起二年内为有

效加分期。

5

（二）

企业管

理及运

行

8
质量安全

管理制度

1、组织管理机构及安全生产保

障体系(2 分)；

2、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岗位责

任制度(2 分)；

3、安全生产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及事故记录(2 分)；

4、机管人员或特种作业人员合

同及社保证明(2 分)；

5、人员教育培训记录及各工种

1、应当具有企业组织机构

图，任命企业安全生产主

管领导和成立企业安全生

产管理部门的文件；

2、应当具有设备定期检查

和隐患整改制度、设备维

护保养制度、设备安全技

术档案管理制度、危险作

业管理制度、安全生产教

10



类别 序号
评价项目

及内容
分值标准 评价方法及操作细则 分值

操作规程(2 分) 育培训制度、特种作业人

员管理制度、劳动防护用

品配备和管理制度、生产

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

制度等安全生产管理制

度；有岗位责任制度，明

确企业法人是安全生产第

一责任人；明确各岗位责

任人员、责任内容；

3、应当具有可行性强的生

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

案，预案中包括事故报告

流程图、事故应急救援流

程图，相关组织人员联系

方式、应急救援的器材、

设备等；应当具有事故记

录，记录内容应当详细、

全面。应当明确事故原因，

整改措施要落实。

4、所有人员应具有合同、

社保证明和相应资格证

书；

5、应当具有企业所包含工

种的操作规程，操作规程

内容应符合现行的有关标

准、规范；应当具有企业

全员的教育培训记录，包

括企业管理人员和特种作

业人员。

9
设备安全

技术档案

1、建立设备台帐，按“一机一

档”归档(1 分)；

2、购销合同、制造许可证、产

品合格证、安装使用说明书、

1、抽查 5台，凡出现一台

不符合要求则该项评 0

分；

2、抽查 5台，凡有一小项

5



类别 序号
评价项目

及内容
分值标准 评价方法及操作细则 分值

备案证明、自检合格证明等原

始资料(1 分)；

3、定期检验报告、定期自行检

查记录、定期维护保养记录、

维修和技术改造记录、运行故

障和生产安全事故记录、累计

运转记录等资料(2 分)；

4、历次安装验收资料(1 分)；

不符合要求则扣 0.5 分；

3、抽查 5台，凡有一小项

不符合要求则扣 0.5 分；

4、抽查 5台，凡出现一台

不符合要求则该项评 0

分；

10
行为规范

性

1、签订租赁、安装合同，并明

确租赁、安装各方安全责任(1

分)；

2、租赁、安装企业应参加安装

验收、附着顶升验收(2 分)；

3、维护保养记录(1 分)；

4、定期检查台帐及安全隐患整

改记录(1 分)

1、抽查 5台，凡出现一台

不符合要求则该项评 0

分；

2、抽查 5台，凡出现一台

不符合要求则该项评 0

分；

3、抽查 5台，凡出现一台

不符合要求则该项评 0

分，维护保养记录应真实，

与实际相符；

4、抽查 5台，凡出现一台

不符合要求则该项评 0

分；

5

（三）

安全技

术保障

能力
11

安全技术

保障能力

1、方案的编审情况(2 分)；

2、方案的专家审查情况(4 分)；

3、方案的实施情况(4 分)。

以建筑起重机械设备方案

为准。
10



类别 序号
评价项目

及内容
分值标准 评价方法及操作细则 分值

（四）

遵纪守

法情况

12

是否被追

究为责任

事故

1）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

故，经事故调查认定在建筑起

重机械管理方面负有责任的，

每起扣 50 分；

2）发生一般生产安全事故，经

事故调查认定在建筑起重机械

管理方面负有责任的，每起扣

20 分。

应当为本省和省外当年发

生的建设工程生产安全责

任事故，且在建筑起重机

械管理方面负有责任。在

省外发生事故，以事故发

生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主

送或抄送到省住房和城乡

建设厅的公函、通报、通

知等正式文件为准。

13
是否被行

政处罚

受到行政处罚机关责令停产、

停业、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和

营业执照、处以罚款、没收财

物等处罚（除通报批评）的，

一次扣 15 分。

以相应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的行政处罚决议为准

14
是否被通

报批评

1）被国家住房城乡建设部通报

批评(扣 20 分/次)；

2）被省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通

报批评(扣 10 分/次)；

3）被地市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通报批评(扣 5分/次)；

4）被县区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通报批评(扣 3分/次)

与建筑起重机械有关的通

报批评，以建设主管部门

的通报、通知等正式文件

为准

15

是否被行

政执法检

查认定为

违法违规

行为

1）出租、使用国家明令淘汰或

者禁止使用的起重机械(扣 15

分/台)；

2）出租、使用超过安全技术标

准或者制造厂家规定的使用年

限的起重机械(扣 15 分/台)；

3）出租、使用经检验达不到安

全技术标准规定的起重机械

(扣 15 分/台)；

4）起重机械未按规定办理产权

备案(扣 5分/台)；

5）起重机械未按规定建立安全

技术档案(扣 5分/台)

与建筑起重机械有关的违

法违规行为，以被行政执

法检查认定为违法违规行

为为准



类别 序号
评价项目

及内容
分值标准 评价方法及操作细则 分值

6）起重机械司机、装拆作业人

员未持有效特种作业证件上岗

的（扣 3分/人）

（五）

不良行

为

16

是否存在

挂靠及非

法分包

存在违法挂靠安装资质及安装

业务的(扣 30 分/次)
经有关主管部门查实认定

17
是否存在

劳资纠纷

出租、安装单位恶意拖欠员工

工资 (扣 2分/人次)
经有关主管部门查实认定

18

是否存在

非诚信行

为

在办理行业确认、产权备案、

安装告知、使用登记、检查验

收等过程伪造、提供虚假资料

(扣 15 分/项次)

经各级建设主管部门或省

建筑安全协会租赁分会认

定


